广东省珠海市调动人员情况登记表

	调动人姓  名
	必填
	性别
	必填
	出生

日期
	必填
	身份证

编  号
	必填

	迁出地

详  址
	省（区）        市（县）
	迁出地派出所
	派出所

	原工作

单  位
	

	调  入

单  位
	中山大学珠海校区


	调  动

原  因
	
	迁入地

派出所
	派出所


	随

迁

人

员
	姓 名
	与调动人关    系
	性别
	出生日期
	居 民 身 份 证 编 号

	
	××
	××
	×
	××
	××

	
	××
	××
	×
	××
	××

	
	××
	××
	×
	××
	××

	以下栏目由人力资源行政部门和公安部门填写

	批  准

调  动

单  位

意  见

(盖章)
	随迁       人。
	市公安局核准：
经   办   人：               

准予迁入证明

签 发 时  间：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    年 
 月   日


备注：1.此表A4纸双面打印，一式一份。

2.调动人需提供调动通知复印件（携带原件备查）。
3.有随迁人员的，将相应格内“×”删掉后填写。

填 写 说 明

1.调动人姓名—填写申请调动者本人姓名。
2.迁出地派出所—填写申请调动者常住户口所在地的户口登记机关。

3.迁入地派出所—填写申请调动者调入单位所在地的户口登记机关。

4.居民身份证编号—填写申请调动者和随迁子女的居民身份证编号。

5.随迁人员—填写调动者符合随迁条件的十八周岁以下子女。

6.原工作单位—填写调入前原工作单位的全称。

7.调入单位—填写调入工作单位的全称。

8.调动原因—填写调动的理由。如“工作调动”、“毕业生接收”、“公务员考录”等。

 该栏必须填“中山大学珠海校区”；


 此表不能手填，必须填好电子版再打印


（打印时请先删除批注）


�珠海校区集体户所辖户政部门为“唐家派出所”





